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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梁先生问：
小区、街上经常看到大型犬类没挂狗牌，没

拴狗链，到处奔窜吓到行人，若是行人把狗打
死，要负法律责任吗？

律师解答：
主要看狗是否对你有攻击行为，如果狗有

攻击人的行为，人可以防卫，无需承担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九条，违反管理

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
八十条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如果狗没有攻击人，普通大众没有捕杀狗

的执法权，但可以依据各地相关规定，向公安机
关或者城管部门举报。

通讯员 卞玉洁

通讯员 林静

姚女士与前夫离婚时达成协
议，将两人共同的房产赠与儿子，姚
女士再婚后发生债务纠纷，债权人
吴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姚女士享
有该赠与房产1/2的份额，以抵偿债
务。

债务前的离婚赠与能任意撤销
吗？日前，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这起共有物分割纠纷
案，认定姚女士离婚协议中的财产
赠与非恶意避债，赠与不能撤销，依
法驳回吴某的诉求。

债权人要求享有
涉讼房屋1/2份额

2005年1月，姚女士跟前夫王某协议离婚，
约定将两人共同拥有的一套房子赠与儿子小宇
所有。离婚后王某可暂时居住在该房屋内，但
需3年后搬出，姚女士享有永久性居住权。

两年后，姚女士跟金某再婚。2014年上半
年，金某向朋友吴某借了一笔钱，后无力偿还，
吴某催讨无效，将金某和姚女士告上法庭，法院
判决金某、姚女士偿还吴某借款及利息250 万
元。判决生效后，金某夫妇未履行，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经查询，姚女士与前夫王某共同拥有
一套房产，且确实已赠与儿子小宇。

今年年初，吴某作为姚女士的债权人，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姚女士享有涉讼
房屋 1/2 的份额。法院审理后驳回了吴某的
诉求。

债务前赠送非恶意避债
不能撤销抵债

对此，黄岩区人民法院法官表示，姚女士和
前夫王某于2005年1月协议离婚时明确约定，
涉讼房屋赠与儿子小宇，事实清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离婚协议
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就财产分
割达成的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除
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之外，当事人请求撤销财
产分割协议的不能予以支持。

由于该房屋赠予行为远远早于吴某债权发
生的时间，且是姚女士与前夫离婚时就其共同
财产分割问题达成妥协退让的结果，可以排除
恶意避债情形。

因此，本案姚女士在签订离婚协议书后，应
履行协议职责。而吴某作为姚女士的债权人，
无法享有姚女士涉讼房屋的1/2份额产权。

综上，对于吴某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故
作出如上判决。

接诊
新华社

目前，我国公路桥梁总数接近80万座，其中大桥、特大桥将近9万座，桥梁
数目和规模均居世界之首。与此同时，我国公路路网中步入维修期的在役桥梁
日渐增多，有超过10万座桥梁为危桥。

我国桥梁工程技术发展，正面临“以建为主”向“建养并举”转型。

邻居装修吵到家人休息
装修时间有规定吗？

离婚时的善意赠予不能撤销

市民朱女士问：
我家住宁波某小区内，邻居最近在装修，老

是吵到大家，请问现在的装修有没有规定的施
工时间？到底哪段时间是允许范围内的？

律师解答：
根据《宁波市城市房屋使用安管理条例》第

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房屋装修不得产生妨碍
他人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噪声、粉尘、臭气
等环境污染。在十二时至十四时以及二十时至

次日七时，不得进行产生噪声等污染影响他人
正常休息的装修活动。

生活在集中小区的居民，一般业主委员会
也有守则规定，由物业具体来监督实施，你可以
向物业反映情况，由物业予以阻止。必要时，也
可以报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八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
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
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大型犬类肆无忌惮奔窜
把狗打死要负责吗？

签名是我签的
担保人不是我写的

法院：签名属实，应承担违约责任

通讯员 毛林飞 王兴华

借条落款日系担保人住院期间，且担保人胡某不承认曾在借条上
签字，那么，能否以此推翻担保事实呢？日前，三门法院审结了一起保
证合同纠纷，判胡某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3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

案情回顾：
去年3 月，因做生意需要周转资金，三门的老胡向陈某借款50 万

元，并于3月23日出具了一份借条。借条载明，月息2%，胡某为父亲老
胡提供担保，并在借条上签名捺印。后老胡陆续归还借款37万元，尚欠
13万元。经多次催讨无果，陈某一纸诉状将胡某告至三门法院，请求判
令被告胡某立即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

法庭上，被告胡某辩称，在借条上签名属实，但“担保人”三字并非
自己所写，可能是其在空白A4纸上签名被他人写上的。因此，被告不
承担保证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而原告陈某反驳，借款事实清楚，也有各方签名，被告是借款后几
天再在借条上签字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向法庭提交了
借条原件、银行转账回单。

为了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被告胡某向法庭提交了住院病历原件
一份，拟证明去年3月20日住院及3月24日出院，期间一直卧床在病
房，不可能在3月23日去签字担保的事实。

法官说法：
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悉在借条上签

名可能带来的后果，故借条能证明被告为老胡向原告借款提供担保的
事实，对被告称可能是其在空白纸上签名被他人拿去写借条内容的辩
解不予采信。被告于去年 3 月 20 日至 24 日住院，并不足以推翻其为
借款人提供担保的事实，故被告提供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法院不予
采信。

据此，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偿还剩余借款本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
持，被告胡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其父亲追偿。法官提醒，日常生
活中，为他人提供担保签订合同时，应当仔细审核合同内容，在自身充
分清楚、理解合同内容的前提下签字。核实债权人及真实债务情况，是
保证人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以免承担不利后果。


